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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禁止酷刑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 

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 

作出的关于 

  第 519/2012 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T. M (由 Jae-Chang Oh 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所涉缔约国： 大韩民国 

申诉日期： 2012 年 4 月 24 日(首次提交)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7

条设立的禁止酷刑委员会， 

 于 2014 年 11 月 21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代表 T. M 先生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的第 519/2012 号申诉的审议， 

 考虑了申诉人、其律师和缔约国提交给委员会的所有资料， 

 通过了如下： 

  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作出的决定 

1.1  申诉人是 T. M.先生，缅甸国民，生于 1972 年。他诉称，大韩民国将他驱

逐回缅甸将构成违反《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

约》第 3 条的行为。他由律师代理。 

1.2  委员会在 2012 年 9 月 10 日的普通照会中通知申诉人，新来文和临时措施

特别报告员决定不发出采取临时措施的请求。 

  事实背景 

2.1  1988 年 3 月，在缅甸举行了反对奈温专制政权的大规模示威，并于 1988 年

8 月 8 日达到顶点(这一事件被称为“8888 起义”)。当时，申诉人 16 岁，是一

名中学生。他参加 8888 起义的反政府示威时被人拍了照。两天后，一些士兵来

到学校将他逮捕，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或出示任何逮捕证。这些士兵是钦族人，

不会说缅甸语，他们不断地殴打申诉人，不听他的解释。申诉人与其他 48 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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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者被警方拘留了半天时间，并遭到拳打脚踢；申诉人的脸上至今仍然留有一些

疤痕。随后，他被转至仰光的永盛监狱，不允许探望。 

2.2  监狱条件恶劣。八个人关在一间约 10 平米的牢房里，每天八个人总共只得

到一盘食物。申诉人的父母来探望了他两三次，但都不让见。两个月后，一些囚

犯袭击了一名送饭的警卫。拿到监狱钥匙之后，包括申诉人在内的 50 名囚犯成

功越狱，并乘坐偷来的卡车逃至仰光吉利。接着，申诉人乘坐渔船抵达缅甸最南

端的高东。第二天，他乘另一只船前往拉廊，并于 1988 年 12 月 25 日在那里非

法入境泰国。他加入了克伦军，并接受了一个月的军事训练。他觉得训练强度太

大，因此决定离开并前往泰国清迈，在那里他在一个熟人的中餐馆工作，直至

1992 年 10 月。 

2.3  1992 年 10 月，他回到缅甸高东看望家人。他帮助表亲打理了 6 个月的生

意。之后，他于 1993 年 4 月再次离开前往泰国。 

2.4  1994 年 4 月 1 日，申诉人以 3500 美元的价格从一名掮客手中购买了一本缅

甸护照。护照是以“P. M. T”的名字签发(而不是他的真名“T. M.”)，出生年份

为 1976 年。申诉人于 1994 年 9 月 3 日获得韩国驻缅甸大使馆的签证，并于

1994 年 9 月 16 日获得泰国驻缅甸大使馆的签证。旅行的官方目的是参加合气道

锦标赛。他入境韩国并自 1994 年 10 月 26 日起一直在该国非法居住。 

2.5  申诉人直至 2004 年 1 月 13 日才在朋友的劝告下申请庇护。2009 年 6 月 17

日，司法部拒绝了他的申请，认为他未能充分证明他有合理原因惧怕受到迫害。

他针对司法部否定裁决的上诉于 2009 年 9 月 30 日遭到驳回。2009 年 11 月 4

日，申诉人向首尔行政法院提出申诉，该法院于 2010 年 4 月 1 日作出决定，不

承认他为难民。法院认为，除其他外，尽管缅甸仍然关押着许多政治反对派，但

政府不可能仍然惩处或迫害那些参与了 1988 年推翻之前政权的运动的人士。许

多人参与了 8888 抵抗运动，但申诉人并没有亲身参与，他被捕只是因为他在放

学回家的路上跟随集会人群时被人拍了照。此外，法院指出，他在国外从未参加

过反对缅甸军政府的政治活动，因此认为他不可能在回国后遭受政治迫害。至于

申诉人因越狱而遭受迫害的风险，法院指出，当时申诉人只是一名中学生，而且

没有亲自发起越狱。法院还指出，他诉称 1992 年警方曾多次在他父母家中搜捕

他，但法院认为当局不太可能在 20 多年后仍然对他实行密切的监视。申诉人针

对这一裁决的上诉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遭首尔高级法院驳回。2011 年 2 月 1

日，最高法院维持了之前的决定。 

  申诉 

3.  申诉人称，在缅甸他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并且大韩民国将其遣返构成对他根

据《公约》第 3 条所享有权利的侵犯。为支持他的主张，申诉人称：(a) 缅甸的

人权状况骇人听闻，而一国一贯存在的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现象本身

便构成了判定特定人士在返回该国时将有遭受酷刑危险的充分理由；(b) 过去他

曾未经正当程序而遭逮捕和拘留，并在监狱里遭受了不人道的待遇；(c) 他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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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狱，这在缅甸是一项刑事罪行；(d) 直至 2008 年，仍有针对他签发的传票；

(e) 其他处境相同的人士在返回缅甸后被捕并遭受酷刑。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2012 年 11 月 15 日，缔约国提交了其关于来文可否受理的意见。缔约国认

为，来文系《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意义下的对提交权的滥用。缔约国称，在申

请难民身份的上诉遭驳回后，申诉人于 2009 年 10 月 9 日收到了离境令。之后，

申诉人提出行政上诉，要求撤销拒绝给予难民身份的裁决，并在其上诉待审期间

一直逗留在大韩民国。推迟离境的请求于 2011 年 7 月 22 日遭到拒绝。缔约国指

出，申诉人自 2011 年 7 月以来一直在大韩民国非法逗留，针对他的离境令依然

有效。然而，从未针对他签发驱逐令。缔约国解释说，当一人有意愿自愿离开该

国并自己承担费用时，会根据《移民管制法》第 68 条签发离境令而不是驱逐

令，并且他/她只需离开大韩民国领土。根据《移民管制法》，收到驱逐令的个

人将被遣返国籍国或其拥有公民身份的国家。缔约国还指出，即便在那种情况

下，该个人仍可以被递解至“他所希望前往的另一国”。此外，根据不驱回原

则，他/她不会被递解至他/她有可能遭受酷刑的国家。 

4.2  缔约国认为，鉴于并未针对申诉人签发驱逐令，当前仅因缔约国当局拒绝

了申诉人的难民身份申请便指称大韩民国违反《公约》第 3 条的申诉构成了对提

交来文权的滥用，因此本申诉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不可受理。 

  申诉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的评论 

5.1  2013 年 2 月 20 日，申诉人指出，缔约国在意见中承认针对他签发了离境

令。他注意到，缔约国认为所签发的离境令并不要求申诉人返回缅甸，而只是要

求他离开韩国，假设其将前往第三国，但这并未能彻底解决缔约国根据 1951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 1967 年《议定书》、以及根据《禁止酷刑公约》

第 3 条的不驱回义务。 

5.2  申诉人特别指出，《禁止酷刑公约》第 3 条第 1 款宽泛地指出：“如有充

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不得将该人驱

逐、遣返或引渡至该国”。但是，缔约国的论点是，第 3 条第 1 款禁止任一缔约

国遣返寻求庇护者，但并未禁止其将寻求庇护者驱逐出境。申诉人认为，对《公

约》第 3 条的这种解释显然有违其宗旨，也违反了“《1951 年公约》及其

《1967 年议定书》的精神、而且也违背了一般国际难民法。” 

5.3  申诉人还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指出，在将寻求庇护

者送至第三国时应适当考虑不驱回原则，难民署还要求：(a) 缔约国应至少确定

一个愿意承担责任审查庇护请求的国家；(b) 该国的难民身份认定程序应符合

《1951 年公约》及其《1967 年议定书》；(c) 提供充分的保障防止该国违反其

不驱回的义务而将寻求庇护者/难民送往另一国；以及(d) 根据《1951 年公约》

的要求为寻求庇护者/难民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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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申诉人指出，难民署认为，寻求庇护者的主张极有可能在第三国得到不到

公正审理，难民有可能被转送到他国，从而直接或间接遭受迫害，这违反了不驱

回原则以及《1951 年公约》第 33 条。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进一步意见，以及关于案情的意见 

6.1  2013 年 7 月 10 日，缔约国提出了进一步意见。缔约国重申，申诉人并不面

临被驱逐回缅甸，因为针对他签发的是离境令而不是驱逐令，该离境令要求他自

愿离开大韩民国，并未指定目的国。因此，缔约国认为申诉人目前的主张构成对

提交权的滥用。 

6.2  缔约国进一步指出，申诉人于 1994 年 10 月 26 日使用一本伪造的护照以 C-

3 临时签证入境缔约国，直到 2004 年 4 月 13 日才申请难民身份，换言之他已在

缔约国非法居住了 10 年。缔约国重申，申诉人提出的难民身份申请及随后的上

诉遭到司法部及首尔行政法院驳回。行政法院的否定裁决稍后得到了最高法院的

支持。缔约国指出，司法部签发的离境令依然有效。 

6.3  缔约国指出，驳回申诉人难民身份申请的理由如下：(a) 除 1988 年作为一

名中学生参加的示威活动之外，他并未参加任何反对政府的活动；(b) 缅甸的

1988 年民主运动已经过去 20 年；(c) 他在入境大韩民国 10 年之后才申请难民身

份；(d) 根据他的个人情况以及《难民公约》的要求对他遭受迫害的可能性进行

了审查，认为其可能性极低。 

6.4  缔约国进一步主张，即便申诉人返回缅甸，他也不面临遭受酷刑的危险。

缔约国指出，关于《公约》第 3 条第 2 款，委员会曾表示，应同时考虑所涉国家

的一般情况和申诉人所面临的危险，才能根据不驱回原则向申诉人提供保护。缔

约国指出，过去缅甸的人权状况被认为是严重的，联合国大会和人权理事会每年

都会就这一主题通过决议。但是，缅甸近来的局势发展带来了人权状况方面的许

多积极变化，自 2011 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以来的决议中都适当提及了

这种情况。 

6.5  缔约国认为，尽管由于缅甸过去严重的侵犯人权现象，缅甸国民构成了缔

约国当局所承认难民的大多数，但申诉人称其返回缅甸后将面临迫害的主张并没

有可信的理由，因此缔约国拒绝给予他难民身份。缔约国认为，“在对申诉人提

交的难民身份申请进行审查时做出的评估……依照《公约》第 3 条依然有效”。

缔约国还坚持认为，申诉人未能充分证明如果返回缅甸，他个人会面临遭受酷刑

的危险。 

6.6  缔约国说，在难民身份申请中，申诉人诉称他在返回缅甸后将受到司法起

诉，并将因 1988 年的越狱行为被判处终生监禁。缔约国指出，申诉人未能“陈

述在缅甸入狱两个月期间遭受酷刑的任何具体经历”。在国内一级，申诉人从未

说过他在仰光的家人曾遭到威胁，或是他曾因参与 1988 年示威活动或是越狱行

为而遭到缅甸当局的搜捕。缔约国的法院还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返回缅甸后不

太可能遭受酷刑，因为他所提及的证据，即 2008 年签发的传票缺乏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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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人的进一步评论 

7.1  2014 年 1 月 22 日，申诉人重申，缔约国试图区分强制驱逐和强制离境的做

法是不合时宜的，并混淆了缔约国根据《1951 年公约》及其《1967 年议定书》

的不驱回义务。他还重申，《公约》第 3 条禁止强制驱逐和强制遣返，且难民署

确认在缔约国将寻求庇护者驱逐至第三国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寻求庇护者有

可能被拒绝入境，并有可能在主张未得到审查的情况下最终被送至原籍国或是另

一个不安全的国家。因此，缔约国驱逐申诉人的决定违反其不驱回的义务，即便

这一决定并不要求申诉人直接返回缅甸。 

7.2  申诉人还承认，在提交委员会的申诉中，他错误地使用了“驱逐”一词，

而不是“强制离境”。尽管如此，申诉人认为他并没有滥用提交权，因为即便在

他的主张中使用正确的“强制离境”一词，违反《公约》第 3 条的指控以及申诉

中的其他所有观点都依然成立。 

7.3  关于遭受酷刑的危险，申诉人说，他如果返回缅甸或被迫遣返缅甸，将面

临遭受酷刑的个人危险。支持据称危险的证据非常充实，与申诉人个人直接相

关，并符合缅甸迫害和酷刑的公认模式。针对政治人士持续存在的侵犯人权现象

得到了充分的记录；申诉人未经正当程序便遭到拘留，并因据称(尽管事实上并

没有)参与 1988 年和平示威活动而被关押两个月；他从监狱逃脱并逃离缅甸，继

续以“缅甸警方和刑事司法系统的”逃犯的身份生活；自 1988 年以来，针对他

签发了多份传票，最后一份在 2008 年签发；并且存在被视为政治目标的缅甸公

民返回缅甸后被捕入狱和遭受酷刑的案例。因此，申诉人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回

到缅甸后将被缅甸当局搜捕，并将不经审判而被关押和遭受酷刑。最后，申诉人

指出，即便不可能单独证实上述的一些理由和证据，所述事实和证据作为一个整

体表明存在合理的可能性他个人将在缅甸面临遭受酷刑的真实危险。 

  委员会要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8.1  在审议来文中所载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 22 条确定来

文可否受理。 

8.2  首先，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提交本来文构成《公约》第 22 条

第 2 款意义下对提交权的滥用，因为缔约国当局并未针对他签发驱逐令，而签发

的是离境令，要求他自愿离开缔约国领土。申诉人对缔约国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坚称离境令依然意味着《公约》第 3 条意义下的驱逐。 

8.3  委员会指出，为了根据《公约》第 22 条的规定，向委员会提出滥用权利的

问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向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必须相当于恶意性的，或者

显示出不良的用意或者至少意在误导，或小题大做；或所提及的行为或不行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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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与《公约》毫不相关。1
 然而，在本案中，委员会无法确定申诉人提交本来文

的用意不良，或是小题大做，因为申诉事由提出了与《公约》第 3 条有关的问

题。因此，委员会认定，申诉人提交本来文没有构成《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意

义下的对提交权的滥用。 

8.4  依据《公约》第 22 条第 5 段(a)项的规定，委员会进一步确定同一事务未经

而且也不在其他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理之中，并注意到业已遵照《公约》第

22 条第 5 段(b)项的规定援用无遗了国内补救办法。 

8.5.  因此，委员会认为不存在阻挠受理的进一步障碍，并宣布来文可受理，亦

着手审议案情。 

  审议案情 

9.1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4 款，参照当事各方所提交的一切资料，审

议了本来文。 

9.2  对于本案，委员会面前的问题是，缔约国将申诉人遣送回缅甸是否违反根

据《公约》第 3 条的义务，即：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

刑的危险，则不得将该人驱逐或遣返(驱回)至该国。 

9.3  委员会必须评价是否有充分理由可据以相信申诉人在回到原籍国后会面临

遭受酷刑的个人危险。在评估这种风险时，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 3 条第 2

款的规定，考虑到所有有关的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

人权的情况。然而，委员会回顾指出，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有关人员个人在所遣返

的国家是否会面临遭受酷刑的可预见的真实风险。因此，一国存在一贯严重、公

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构成断定具体个人在返回该国后有

遭受酷刑危险的充分理由；必须举出其他理由来显示相关人员个人将面临危险。

反之，不存在一贯公然侵犯人权的情况也并不意味着具体情况下的某一个人不会

遭受酷刑。 

9.4  委员会回顾其关于执行《公约》第 3 条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1997 年)，其

中指出，在评估遭受酷刑的危险时，绝不能仅仅依据理论或怀疑。虽然不必证明

这种危险“极有可能发生”，2
 委员会回顾举证责任一般由申诉人承担，申诉人

必须就他/她面临的“可预见的、真实和针对个人的”危险提出可以论证的案

件。
3
 尽管根据其一般性意见，委员会有权根据每个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事实进

  

 
1
 例如，见第 269/2005 号来文，Salem 诉突尼斯，2007 年 11 月 7 日通过的意见，第 8.4 段。 

 
2
 关于参照《公约》第 22 条执行第 3 条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驱回与来文)，第 6 段。

 

 
3
 同上。另见第 203/2002 号一般性意见，A.R.诉荷兰，2003 年 11 月 14 日通过的意见，第 7.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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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由评估，但委员会回顾称它并不是一个司法或上诉机构，因此必须相当重视

有关缔约国机构对事实的调查结果。4
 

9.5  申诉人诉称，他一旦返回缅甸将会被拘留并遭受酷刑，因为 1988 年 8 月的

事件过后，他就曾未经正当程序而被拘留，并在拘留期间遭受了不人道的待遇。

他还诉称，缅甸当局仍在搜捕他，因为 2008 年 2 月曾针对他签发了一份传票。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为，在本案中，申诉人没有提供可信的证据，因此未能

充分证明他若返回缅甸将有可预见的、真实的和针对个人的危险将遭受当局的酷

刑，并且他的主张已经依照国内法律得到了国内主管当局的审查，国内主管当局

不确信申诉人属于根据《难民公约》有权获得保护的人群。 

9.6  委员会认为，申诉人未能提交任何客观证据证实如果他返回缅甸将有遭受

当局酷刑的危险。委员会指出，申诉人仅提交了一份日期为 2008 年 2 月 28 日的

传票；然而，这份文件是针对名叫 P.Z.的人签发的，而不是申诉人的名字。案件

卷宗中也没有任何医学证据佐证申诉人关于在 1988 年拘留期间曾遭受虐待的控

诉。委员会也注意到，1988 年 12 月 25 日申诉人离开缅甸逃往泰国之后，曾于

1992 年 10 月自愿返回缅甸，并在那里逗留了 6 个月，帮助家人打理生意，并未

遭遇任何问题，直至 1993 年 4 月返回泰国。委员会还注意到，除了 1988 年 8 月

8 日的示威活动之外，申诉人并未声称自己曾参与任何反对缅甸政府的政治活动

或运动。 

9.7  委员会也注意到申诉人提到缅甸的总体人权状况，着重指出了对政治活动

分子的虐待、任意逮捕、失踪情况和监狱条件。但是，委员会回顾，仅凭他/她

的原籍国内存在侵犯人权现象这一情况本身，并不足以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本

人有遭受酷刑的风险。5
 

10.  有鉴于此，并且在卷宗中尚无任何其它相关资料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申

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一旦他返回其原籍国，将面临遭受酷刑的可预见

的、真实的和针对个人的危险。 

11.  因此，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2 条第 7 款的规定行事，认为申诉人返回缅甸不构成违

反《公约》第 3 条的行为。 

     

 

  

 
4
 除其他外，见第 356/2008 号来文，N.S.诉瑞士，2010 年 5 月 6 日通过的决定，第 7.3 段。 

 
5
 例如，见第 426/2010 号来文，R.D.诉瑞士，2013 年 11 月 8 日的决定，第 9.2 段。 


